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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59448/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国际运输船舶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8 号 

 

根据《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运输船舶有关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20〕41 号）、《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际运输船舶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20〕52 号）规定，税务

总局制定了《国际运输船舶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现予以发布。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20 年 12 月 2 日 

 
国际运输船舶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国际运输船舶增值税退税管理，根据《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税务总局关

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运输船舶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20〕41 号）、《财政部 交

通运输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际运输船舶有关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20〕52 号）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运输企业购进符合财税〔2020〕41 号文件第一条或者财税〔2020〕52 号文件第一

条规定条件的船舶，按照本办法退还增值税（以下简称“船舶退税”）。 

应予退还的增值税额，为运输企业购进船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第三条 主管运输企业退税的税务机关（以下简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船舶退税的备

案、办理及后续管理工作。 

第四条 适用船舶退税政策的运输企业，应于首次申报船舶退税时，凭以下资料及电子数

据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船舶退税备案： 

（一）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及其电子数据。该备案表由《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2018 年第 16 号)发布。其中，“是否提

供零税率应税服务”填写“是”；“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代码”填写“01（国际运输服务）”；

“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型”填写“船舶退税运输企业”；其他栏次按填表说明填写。 

（二）运输企业从事国际运输和港澳台运输业务的证明文件。从事国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

和旅客运输业务的，应当提供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出具的《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复

印件上应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企业公章，下同)；从事国际集装箱和普通货物运输的，

应提供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备案证明材料复印件。从事内地往返港澳散装液体危险货物和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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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业务的，应提供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复印件；从事内地往返港澳集装箱和普

通货物运输的，应提供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出具的备案证明材料复印件；从事大陆与台湾地区间

运输的，应提供《台湾海峡两岸间水路运输许可证》及《台湾海峡两岸间船舶营运证》复印件。 

上述资料运输企业可通过电子化方式提交。 

第五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的运输企业，无需重新办理出口退（免）

税备案，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办理备案变更即可。 

运输企业适用船舶退税政策的同时，出口货物劳务或者发生增值税零税率跨境应税行为，

且未办理过出口退（免）税备案的，在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时，除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资

料外，还应按照现行规定提供其他相关资料。 

第六条 运输企业备案资料齐全，《出口退（免）税备案表》填写内容符合要求，签字、

印章完整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予以备案。备案资料或填写内容不符合要求的，主管税务机关

应一次性告知运输企业，待其补正后再予以备案。   

第七条 已办理船舶退税备案的运输企业，发生船籍所有人变更、船籍港变更或不再从事

国际运输（或港澳台运输）业务等情形，不再符合财税〔2020〕41 号文件、财税〔2020〕52 号

文件退税条件的，应自条件变化之日起 30 日内，持相关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变更。

自条件变更之日起，运输企业停止适用船舶退税政策。 

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退税备案变更并继续申报船舶退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本办

法第十四条规定进行处理。 

第八条 运输企业船舶退税的申报期限，为购进船舶之日（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次月 1

日起至次年 4 月 30 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 

第九条 运输企业在退税申报期内，凭下列资料及电子数据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船

舶退税： 

（一）财税〔2020〕41 号文件第三条第 1 项、第 2 项规定的资料复印件，或者财税〔2020〕

52 号文件第三条第 1 项、第 2 项规定的资料复印件。其中，已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过的资料，

如无变化，可不再重复提供。 

（二）《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及其电子数据。该表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

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2012 年第 24 号)发布。填写该表时，应在业务

类型栏填写“CBTS”,备注栏填写“船舶退税”。 

（三）境内建造船舶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电子信息。 

（四）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已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确认用途为“用于出口退税”。

上述资料运输企业可通过电子化方式提交。 

第十条 运输企业申报船舶退税，主管税务机关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应按规定及时办理退

税。审核中发现疑点，主管税务机关应在确认运输企业购进船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

发票所列船舶已按规定申报纳税后，方可办理退税。 

第十一条 运输企业购进船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用于进项税额抵扣的，不得申报

船舶退税；已用于船舶退税的，不得用于进项税额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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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已办理增值税退税的船舶发生船籍所有人变更、船籍港变更或不再从事国际

运输（或港澳台运输）业务等情形，不再符合财税〔2020〕41 号文件、财税〔2020〕52 号文件

退税条件的，运输企业应在条件变更次月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补缴已退税款。未按

规定补缴的，税务机关应当按照现行规定追回已退税款。 

应补缴税款＝购进船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税额×（净值÷原值） 

净值＝原值-累计折旧 

第十三条 已办理增值税退税的船舶发生船籍所有人变更、船籍港变更或不再从事国际

运输（或港澳台运输）业务等情形，不再符合财税〔2020〕41 号文件、财税〔2020〕52 号文件

规定，并已经向主管税务机关补缴已退税款的运输企业，自取得完税凭证当期起，可凭从税务

机关取得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第十四条 运输企业采取提供虚假退税申报资料等手段，骗取船舶退税的，主管税务机关

应追回已退税款，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未明确的其他退税管理事项，按照现行出口退（免）税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符合财税〔2020〕41 号文件规定情形且《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的签发日期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运输企业，以及符合财税〔2020〕52 号文件规定

情形且《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的签发日期在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运

输企业，按照本办法办理船舶退税相关事项。 

 


